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11000024T000002785515 -虚实结合技术在博物馆和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与实践 ——元宇宙空间场景的视觉传达与融媒传播

主管部门及代码 048-北京市文物局 实施单位 048033-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B)
全年执行数(C)

分值

（10分）

执行率

(C/B)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4.000000 24.000000 17.058300 10.00 71.08% 7.11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4.000000 24.000000 17.058300 10.00 71.08% 7.11 

上年结转资金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项目为市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课题，中国传媒大学作为局重点科研基

地将与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北京艺术博物馆共同开展课题研究。

本课题将研究虚实现实技术与现实空间的结合在文化遗产价值传播及博
物馆中的应用，以及元宇宙应用场景的视觉传达与融媒传播 ，旨在探索

如何利用元宇宙技术为博物馆带来创新的展示方式和参观体验 ，以及如

何通过视觉传达和融媒传播策略，提高博物馆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项目

成果为虚拟元宇宙呈现的展览与作品（虚拟小程序或是APP），结合项

目实证研究、数据建模，将北京博物馆的文物和历史建筑以元宇宙的表

现方式呈现，用户可通过手机或是电脑终端沉浸式感受北京历史文化 ，

同时将完成课题研究报告。

结合项目实证研究、数据建模，以虚拟元宇宙方式重现正阳门瓮城，用户可通过可

穿戴设备，实现虚拟漫游以及简单的知识问答互动 。同时完成课题研究报告。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课题数量 ≥1个 1个 14.00 14.00 

质量指标 研究课题评审合格率 ≥100% 100.00% 13.00 13.00 

时效指标 研究课题按时结题率 ≥100% 100.00% 13.00 13.00 

成本

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差旅费分项成本控制数 ≤3.1865万元 2.3368万元 3.00 2.00 

设备费分项成本控制

根据课题实际研究需求，优化了差旅安排，

支出较预算更为节约。后续将持续加强预算

与实际执行的有效衔接。

数 ≤11.5385万元 10.67万元 3.00 2.00 

劳务费分项成本指

结合项目实施情况，对设备采购计划进行了

优化调整。今后将进一步提升预算与项目实
际进度的匹配精度。

标 ≤2.04万元 0 3.00 2.00 

材料、资料购置费分

根据课题研究实际进展和人员投入情况，合

理调整了劳务费支出。

项 ≤0.5万元 0.5万元 2.00 2.00 

委托业务费分项成本控 ≤5.1175万元 3.0715万元 3.00 2.00 

咨询费分项成本控制

依据项目实际执行需要，对委托业务内容进

行了合理优化。今后将加强预算动态管理，

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数 ≤0.8万元 0.48万元 3.00 2.00 

课题研究总成

结合实际咨询需求，支出较预算更为集约。

后续将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性和可操

作性。

本 ≤23.9325万元 17.0583万元 3.00 2.00 

效益

指

偏项目总体执行过程中，结合研究实际对支
出结构进行了合理优化。今后将持续提高预

算编制与项目执行的协调性。

标

社会效益指
标

通过探索视觉传达和融

媒传播策略，提高博物

馆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得到提升 基本实现 10.00 8.00 

偏差原因分析：课题的成果转化还需加强。

改进措施：为提高体验的便捷性和广度，计

划经研发，使用手机作为元宇宙体验设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课题成果有效年限 ≥3年 3 10.00 10.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课题成果使用主体满意

度
≥90% 90% 10.00 7.00 

偏差原因分析：未开展满意度调查，相应支

撑材料不够充分。

改进措施：今后将加强收集和留存相关绩效

支撑材料。

总分： 100.00 86.11 

填报注意事项：

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

2.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年度指标值（A）*100%。若计算结果在

200%-300%（含2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10%扣分；计算结果在300%-500%（含3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20%扣分；计算结果高于500%（含500%），
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30%扣分。

3.请在“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中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

4.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